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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Approaches to Community Participatory Planning:
Case Study of "New Qinghe Experiment" in Beijing
CHEN Yulin, XIAO Lin, CHEN Mengping, JIANG Yang

提 要 在城市规划和社会治理重心向社区下移的新阶段，公众参与具有前所未有的

重要意义。如何在社区规划基础上探索覆盖面更广和更具有推广性的参与式规划途径，

是当前规划理论和实践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将我国参与式规划归纳为组织化、个体

化和自组织三种类型，构建“参与动机——参与过程——参与结果”框架进行评估，进

而结合北京“新清河实验”公共空间治理实践，利用在线地图互动平台探索了将组织

化、个体化和自组织相结合的参与式规划模式，最后从规划程序、参与平台和实施单

元等方面对实施路径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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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城市规划工作的方式方法面临重大转变。一方面，随

着城市发展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更新”转型，城市规划的重点逐渐从新区和

新城建设，转向旧城更新、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提升等内容（邹兵，2013），相应地，

城市规划的重心也开始向社区下沉，以更精准地应对百姓改善人居环境的需求。另一

方面，在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

单元，社区治理成为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切入点，十九届四中全会

提出，“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

化、精细化服务”。在城市规划和社会治理重心向社区下移的双重背景下，公众参与作

为规划建设管理决策的关键环节，在社区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是

增强民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的重要抓手，对探索“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建设和治理体

系具有重要意义（李强，赵丽鹏，2018）。

梳理我国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状况，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国

以来至2000年，受到计划经济影响，我国城市规划突出体现为“国家本位”和“政府

主导”特征，公众参与在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相对缺失（孙忆敏，赵民，2008），

19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引介西方公众参与理论（梁鹤年，1999；张庭伟，1999）；

第二阶段是2000年至2010年，参与式规划从理论研究走向初步实践。理论界在持续追踪

西方公众参与理论的同时，开始关注中国实施的可行性（陈锦富，2000；唐文跃，2002；

田莉，2003；孙施文,殷悦，2004），并在旧城更新、社区规划和总体规划等方面开始实

践探索（汪坚强，2002；饶传坤，等，2007；王登嵘，2006；吴培琦，赵民，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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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focus of urban plan-

ning and local governance moves down-

ward to the community level, public

participation is given an unprecedented

role in China. In order to explore a

widely applicable and replicable partici-

patory planning approach, this study

first summarizes existing participatory

planning practices into the organized,

the individualized and the self-orga-

nized types with a proposed evaluation

framework. Second, in a pilot project

called "New Qinghe Experiment" in

Beijing, an integrated participative ap-

proach emcompassing the above three

types is tested based on an online map-

ping platform. Finally, feasible ap-

proaches of participatory planning with

regard to planning procedure, commu-

nication platform and implementation

unit are prop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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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明尧，陶德凯，2012）；第三阶段是

2010年以来，以“共同缔造”为代表的

参与式规划走向深度实践。2010年，《云

浮共识》提出“美好环境与和谐社会共

同缔造”行动纲领（吴良镛，2010；王

蒙徽，李郇，2016），之后厦门、北京和

上海等地分别开展了共同缔造工作坊、

“新清河实验”、社区规划师等多种形式

的探索（李郇，等，2017；李强，王拓涵，

2017；刘佳燕，王天夫，等，2019；黄

瓴，罗燕洪，2014；袁媛，陈金城，

2015），参与式规划实践在社区层面呈

现井喷之势。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

普及，网络平台为公众表达意见提供了

多元渠道（李强，等，2013），新媒体

技术开始在参与式规划中得以运用（赵

珂，于立，2014；程辉，等，2015）。

综上可见，参与式规划在我国得到

逐步发展，以共同缔造工作坊为代表的

参与式规划有效推动了社区发展。然

而，在城市规划和社会治理重心向社区

下移的新阶段，对于全国数量如此众多

的社区以及社区之间的公共空间，如何

在散点的社区规划基础上进一步推向深

入，探索更具普适性和操作性的参与式

规划途径，是当前规划理论和实践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本文将结合

“新清河实验”最新的公共空间治理实

践，探讨以下问题：现有参与式规划手

段是否能满足公众参与的需求？如何在

现有体制和已有渠道基础上加以完善？

下文首先将对我国现有参与式规划进行

分类与评估，进而结合“新清河实验”

公共空间治理实践，对参与式规划的实

施路径进行分析。

1 参与式规划的理论分析

1.1 参与式规划的类型及其特点

参 与 式 规 划 （participatory plan-

ning）是指在规划过程中，通过利益相

关方的平等参与，有效沟通，进而形成

共识，推进人居环境的改善提升。在城

市规划和社会治理相互融合的背景下，

需要将参与式规划纳入一个更为广泛的

表达诉求、参政议政的框架中加以认

识。在内容上，参与式规划不仅包括物

质空间环境，而且涉及综合的社区发展

（赵民，赵蔚，2003；徐一大，吴明伟，

2002）；在程序上，参与式规划不仅局

限于规划编制过程，还包括规划前期的

立项和实施后的管理，贯穿规划、建设

和管理全过程（黄艳，等，2016；刘怡

然，2018）。在我国，最高层级的公众

参与当属政治参与，即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其中与规

划相关的提案会提交给有关规划部门予

以回应或立项开展专门调研。就本文重

点关注的基层公众参与而言，可以根据

公众参与的组织方式，划分为“组织

化”、“个体化”和“自组织”三种形

式，下文分别对三种类型的主要渠道及

其特点加以分析（表1）。

组织化的公众参与，是指由政府自

上而下组织的公众参与方式，例如结合

规划项目开展的民意征集，以及基层治

理中的社区协商。在规划编制过程中，

有关部门会根据项目特点，在规划编制

初期到相关地区开展座谈会、问卷调查

或访谈，了解相关利益方的诉求，并在

报送审批前采取公示、听证会等方式征

求公众意见。2015年，中央推行城乡社

区协商①，鼓励通过社区党支部、居委

会、社会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

企业和当地居民代表等利益相关方共同

协商解决社区公共事务，很多地方也探

索了多样化的形式，如社区议事会制

度。组织化参与是目前我国民众参与规

划决策的主要方式，但在实际操作过程

中往往存在参与议题的有限性、参与主

体的非开放性，以及信息在传递过程的

衰减等问题。

个体化的公众参与，是指由个人发

起的参与方式，例如市民向居委会反映

意见、通过热线电话等向政府部门反映

意见。居委会作为居民自我服务的基层

自治组织，是居民表达意见最直接的渠

道。一般而言，居民向居委会反映的问

题多为邻里之间或社区内部的问题。很

多地方政府也设置了一些专门的市民沟

通渠道，如12345市民服务热线、122交

通热线、12369环保热线，随时接受民

众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居民通过

这类渠道反映的议题更为广泛，并且跳

过了中间环节，提高了接收率。个体化

参与虽然个体的积极性高，但也存在议

题过于发散、问题解决进展较难跟踪、

市民意见很难分享等问题。

自组织的公众参与，是指进入信息

社会以来，民众利用互联网平台自发开

展的参与形式，例如地区性网络论坛，

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有北京回龙观社区

网和天通苑社区网，在水木社区和天涯

论坛的一些版面也会涉及城市规划管理

方面的议题。这些开放社区网络论坛为

市民反映规划问题提供了一个方便进

入、自由表达、即时共享的平台，而且

在互动机制作用下，会涌现出一些好的

建议，引导大家达成共识。但这种方式

也有其局限性，多数讨论都缺乏与行政

部门的有效对接，止步于抱怨和宣泄，

很难推动问题的切实解决。

1.2 参与式规划有效性分析

判断一种公众参与方式是否有效，

学界一般从过程和结果两方面进行评

价。如 G. Rowe和 L J. Frewer （2000）

注：参与式规划的渠道上并不局限于上述几种类型，由于篇幅所限，仅列举代表性渠道.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组织化

个体化

自组织

特征

由政府自上而

下组织

由个人发起

利用互联网平

台自发开展

渠道举例

结合规划项目

的民意征集

社区协商

居委会

市长热线

网络论坛

优点

编制初期开展实地调查、座谈

会、问卷调查、访谈，报送审批

前进行公示、召开听证会

多方代表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

务管理

最直接的反映问题的渠道

减少中间环节，问题覆盖面广

问题覆盖面广，表达自由、讨论

互动、即时共享

不足

参与议题的有限性，参与主体的非开

放性，信息在传递过程的衰减

议题比较发散，政府反馈情况跟踪较

难，民众意见难以分享

缺乏与行政部门的有效对接，多停留

于讨论，难以推动问题解决

表1 参与式规划的三种形式及其特点
Tab.1 Three types of participatory planning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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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验收和程序两方面的评价指标，其

中验收指标包括代表性、独立性、早期

参与、影响和透明，过程指标包括资源

可获得性、任务界定、结构化的决策制

定 、 成 本 效 益 。 K. Bickerstaff 和 G.

Walker（2001）也提出相似的分类方法，

认为参与过程要具有包容性、透明性、

互动性和连续性，产出结果要对规划的

整体布局或特定地区产生影响。针对我

国特有的政府主导公共事务和民众参与

意识较薄弱的特征，本文在已有分析框

架基础上增加动机维度，构建“参与动

机 （主动性） ——参与过程 （民主

性）——参与结果（实施性）”的评估

框架，对上述组织化、个体化和自组织

三种参与式规划进行评估（表2）。

在参与动机的主动性方面，个体化

渠道最高，不论是向居委会反映，还是

拨打热线电话，居民表达意见的愿望很

强；自组织方式次之，民众有一定热

情，自发参与论坛讨论；组织化方式则

最低，居民参与相对被动。在参与过程

的民主性方面，自组织方式最高，在互

联网相对匿名的平台上，民众交流比较

充分；组织化渠道次之，居委会或规划

编制单位在讨论过程中多会主导讨论过

程，选择性接收居民意见；个体化渠道

则最低，居民之间几乎没有互动。在参

与结果的实施性方面，组织化渠道多结

合具体项目开展，落实的可能性最高；

其次是个体化渠道，居民推进意见落实

的愿望较强，往往会跟进事态进展；自

组织渠道则最低，民众多停留于线上讨

论，较难推进意见落地。

综上，三种参与式规划的方式各有优

势，个体化方式参与动机的积极性高，自

组织方式参与过程的民主性好，而组织化

方式参与结果的可行性强。在我国现有政

治制度、规划体制和民众参与意识的前

提下，有没有可能在规划过程中避免这

些渠道自身的问题、扬长避短、取长补

短？为此，清华大学“新清河实验”课

题组在北京市海淀区清河街道，运用新

媒体技术，探索了组织化、个体化和自

组织三种方式结合的参与式规划模式。

2 “新清河实验”：公共空间治理

中的公众参与运作

清华大学“新清河实验”课题组从

2014年开始在清河街道开展基层社区治

理实践，在对社区组织再造和社区环境

提升的基础上，于2017年至2018年围

绕公共空间治理开展了参与式规划探

索，以融合个体化参与的主动性、自组

织参与的民主性，以及组织化参与的实

施性三方面优势，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2.1 清河街道概况

清河街道地处北京市东北部五环外，

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地区。清河街道占

地9.37km2，2017年常住人口约27万人，

其中本地人口17.2万人，外来人口9.8万

人。清河街道共辖28个社区，包括单位制

解体后的老旧小区、新建商品房小区和城

中村等多种类型。多元的社区类型和复杂

的人员构成给城市管理带来巨大挑战。

公共空间治理与社区规划相比，涉

及的空间范围更广，使用者的流动性更

大，诉求也更为多元，并且由于空间涉

及的产权边界复杂，往往需要多部门协

作，沟通协调的成本也更高。为此，本

次公共空间治理实践探索了基于新媒体

技术的在线地图互动平台，以期广泛征

集民意，促进多方平等对话，进而推动

共识达成并实施落地。

2.2 实验设计

第一，结合百姓关心的议题，运用

新媒体技术，激发民众参与的主动性。

在参与议题上，为了激发居民参与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课题组经与清河街道商

议，结合当时清河地区比较突出的“共

享单车”无序停放、占道停车等百姓关

心的公共空间治理问题开展公众参与活

动，并预留了“自定义”选项，给居民

充分表达意见的空间。在参与渠道上，

为了方便居民提案，课题组运用新媒体

技术，利用微信公众号“路见PinStreet”

定制开发了在线地图数据平台，民众可

以随时随地通过手机标注问题位置、选

定问题类型、添加照片文字，从而便捷

而又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此外，为

了鼓励居民参与的热情、培育居民的参

与习惯，课题组还设置了多种奖项，吸

引更多的居民参与到活动中来。

第二，利用在线地图互动平台，实

时动态分享意见，促进参与过程的民主

性。为了促进居民之间以及与政府和规划

师的交流互动，课题组在“路见”数据

平台上加载了在线地图和开放社区论

坛两种功能。首先，将互联网与地理信

息系统（GIS）结合，搭建可视化的在

线地图数据平台，有助于民意的实时

共享，民众、政府和规划师可以随时了

解民众呼声最高的公共空间问题及其分

布，同时为精准治理提供支撑。其次，

为了促进居民之间的分享和讨论，课题

组还借鉴网络论坛形式，在提案界面上

设计了点赞和评论功能，并将点赞数和

评论数作为评选最佳提案的重要依据。

第三，全程与政府充分沟通，设置

有限选项引导，保障民众意见的落地实

施。项目全过程都由课题组与清河街道

办事处充分沟通、共同推进。在议题的

选择上，在课题组实地调查和文献研究

的基础上，尽可能与清河街道近期工作

重点相结合。在议题的设置上，为了避

免民意过于发散难以达成共识进而付诸

实施，课题组进行了有限选项引导，设

置了12类公共空间问题选项，引导民意

适度聚焦。在最佳提案的评选过程中，

则请清河街道办事处从政府角度重点考

察了提案的可操作性，从而保障下一步

立项实施的可能性。

2.3 实验实施

从2017年8月24日至9月6日，清

华大学“新清河实验”课题组联合清河

街道开展了“路见清河：共享单车停放

表2 组织化、个体化和自组织的公众参与
效果比较
Tab. 2 Performance comparison of the organized,
the individualized and the self-organized participa-
tory planning

组织化

个体化

自组织

参与动机

（主动性）

低

高

中

参与过程

（民主性）

中

低

高

参与结果

（实施性）

高

中

低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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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共空间改善有奖征集”活动，引导

民众在在线地图上传提案。在宣传过程

中，特别注意覆盖互联网使用率较低的

老年人群体，以及社区居民之外的企业

员工。首先，通过社区居委会向各个社

区的居民进行宣传；其次，于周末在位

于清河街道核心区的五彩城商业综合体

入口进行宣传，并在以老年人为主的大

型老旧居住小区进行了同步宣传；不仅

如此，还在工作日在清河街道最大的企

业——小米公司进行了宣传。

经过为期两周的征集，这次活动共

收到来自1 430位居民的1 650份有效

提案。其中88%为清河居民，18岁以

下、18—30岁、30—55岁、55岁以上人

群比例分别为 5%、40%、50% 和 5%。

在提案内容上，947条关于共享单车停

放，703条聚焦公共空间改善。根据语

义分析，在共享单车停放位置上，五彩

城东西入口空间充足、需求量大，许多

市民建议设置共享单车停放区、规范停

放，改变现在禁止停放共享单车的处理

方式。在共享单车管理方式上，居民建

议政府可以通过划定共享单车停放区与

控制总量等方式加强管理，企业则可以

通过增加奖励机制、保证运营人力投

入、建立用户信用体系、设置智慧停放

设施等手段进行积极的引导，此外，还

指出应提升居民素质，推进居民自治自管。

在公共空间方面，占道停车和自行车道

的问题最为突出，其中朱房路、清河中

街、毛纺路占道停车严重。此外，还有

居民提出在学校附近增加过街天桥、在

清河滨河空间中增加座椅等建议（图1）。

根据专家评审和后台自动筛选，活

动共遴选出30名最佳提案奖。2017年9

月21日，清河街道和课题组通过微信平

台联合公布了最佳提案获奖名单，并发

布《清河街道公共空间改善民意报告》。

为了更好地推行项目实施落地，清河街

道联合课题组于2017年10月15日开展

了“路见清河：共享单车停放于公共空

间改善”沙龙，邀请获奖市民、海淀区

交通委、清河街道办事处、摩拜和OFO

单车的企业总监，以及城市规划业界的

专家学者等30多人参加研讨，就推动共

享单车停放立项达成了广泛共识。2018

年清河街道就共享单车停车规划立项，

规划编制单位根据居民相关提案，并利

用共享单车企业提供的数据，完成了初

步的规划设计方案。之后又通过线上线

下渠道，与热心民众和政府相关部门沟

通讨论，确定了最终方案。目前，位于

清河街道核心区的立体自行车停车楼已

完成样机调试。

在第一轮公共空间意见征集的基础

上，清河街道选择以街头空间治理作为

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并于2018年6月开

展了第二轮意见征集活动“路见清河：

街头微公园怎么做，听你的！”，继续利

用在线地图数据平台收集居民对微公园

选址和功能设置的建议。公众参与已逐

步纳入清河街道的日常工作，形成长效

机制，并初见成效（表3）。

3 “新清河实验”：参与式规划实

施路径的经验总结

通过北京“新清河实验”公众参与

实践发现，将组织化、个体化和自组织

三种方式结合起来的参与式规划模式在

实际工作中是行之有效的。发挥三种方

式各自优势的关键是要在自上而下和自

下而上的公众参与方式之间找到结合

点，并发挥网络平台自由、开放、共享

的优势。具体可以从“规划程序”、“参

与平台”和“实施单元”三方面分析。

3.1 规划程序

在规划程序上，为了找到百姓需求

与政府工作的契合点，应将以往由政府

立项、规划师执行、民众参与的规划程

序，与由民众提案、规划师论证、政府

实施的程序结合起来，以百姓意见作为

规划工作的切入点，按需立项，精准治

理（图2）。一方面，根据民众意见立项

能够很好地激发民众的主人翁意识，从

而有助于民众更为自觉主动地参与到规

划编制、实施、管理的全过程；另一方

面，政府推动民意落实是公众可持续参

与的关键，只有民意诉求与政府响应良

性互动，才能更好地提升民众参与决策

的热情。

3.2 参与平台

在参与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互联

网便捷、共享、互动的优势，构建开放

的网络平台（表4）。首先，互联网为民

众提供了一个便捷的民意表达平台，相

对于传统问卷调查，网络意见征集的成

本更低、范围更广，而且在匿名的网络

平台上，民众更愿意表达真实的想法。

图1 清河街道公共空间提案类型
Fig.1 Types of public space proposals in the

Qinghe subdistric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1

2

3

4

5

6

7

步骤

确定主题

征集意见

公布结果

线下协商

编制方案

沟通方案

实施项目

内容

结合民生需求，与街道沟通，确定以

公共空间治理为主题

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宣传，利用“路

见”在线地图数据平台，广泛征集民

众意见

通过线上平台发布意见征集数据报

告，并公布最佳提案获奖名单

邀请获奖民众、政府部门、规划专

家、相关企业代表共商治理重点

规划编制单位根据居民提案，并与

相关企业合作，完成初步方案

通过线上线下渠道与民众和相关部

门沟通讨论，确定最终方案

街道、规划编制单位和相关企业共

同实施规划方案

表3 北京“新清河实验”公共空间治理公
众参与实践流程
Tab.3 Step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regarding pub-
lic space improvement in the new Qinghe experi-
ment in Beijing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图2 政府主导与民众主导相结合的公众参
与程序

Fig.2 Public participation procedure combining
government-led and resident-led approach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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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网络论坛具有互动、激发、涌现

的功能，在多角色立体监督的平台上，

民众、政府和规划师之间的关系更为平

等，只要民众的提案言之有理、持之有据，

一般都会得到他人的支持而涌现出来，

而政府和规划师更多地是作为民意的倾

听者、信息的传达者，以及可行性的论

证者。第三，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种

公开的集体决策过程，有助于多方达成

共识，进而为推进项目实施提供支撑。

当然，公众参与仅依靠网络论坛是不够的，

在立项、编制、实施的全过程，应根据

需要随时从线上走向线下，并联合其他

信息发布平台，及时更新项目进展、反

馈意见落实情况，在方案比选等关键环

节还可以邀请民众进行现场讨论。

3.3 实施单元

在城市规划和社会治理重心向社区

下移的过程中，建议以街道作为广泛开

展公众参与的实施单元。在空间范围

上，街道不仅包括多个社区，还包括广

阔的公共空间，覆盖了居民日常生活圈

的主要范围，是讨论决策公共服务设施

规划、提升居民日常生活环境的关键层

次（图3）。在实施可行性方面，街道办

事处作为属地管理单位，既充分了解上

级政府的各种信息资源，又熟悉本地情

况，在公众参与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组

织协调功能，一旦有问题可以快速处

理，便于纳入常态化管理，从而保障提

案从提出、立项到解决的无缝衔接。最

新颁布的《北京市街道办事处条例》赋

予了街道“参与辖区有关设施的规划编

制、建设和验收”的权利②，为街道在

参与式规划过程中更好地发挥统筹协调

作用提供了法律保障。

4 结语

社区参与式规划，是城市规划和社

会治理走向融合的关键结合点。在社区

规划中引入公众参与，可以让空间规划

更好地体现人本精神、富有人文关怀；

围绕空间议题推动社区治理，可以赋予

社区治理以现实的场景，从而更好地激

发社区凝聚力。在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新

阶段，社区参与式规划必将成为城市规

划管理工作的一项核心内容。

推动社区参与式规划需要一个渐进

的过程。在参与主体上，不仅需要培育

民众的参与意识，而且需要提升政府的

治理能力，积极探索以民意为导向的工

作思路。在实施过程中，不论是专家推

动、政府推动，还是民众推动，关键在

于构建民众和政府之间平等对话的平

台，促进多方达成共识。在具体操作

中，需要城乡规划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

交叉融合，尤其是规划师与社会工作者

的密切合作，根据规划的尺度、议题和

受众，采取适宜的方式方法（吴培琦，

赵民，2007；莫文竞，夏南凯，2012）。

本文基于新媒体在线地图互动平台的实

践还属于初步尝试，民众在参与过程中

的互动性以及参与方式的常态化还有待

进一步加强，期待未来有更多的探索，

不断丰富我国参与式规划的理论和实

践，推动美好人居环境与和谐社会共同

缔造。

感谢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强教授对

“新清河实验”课题开展和本文构思的

悉心指导，感谢北京市海淀区清河街道

党工委的大力支持，感谢北京市海淀区

社区提升与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和志愿者

的辛勤付出，并感谢同济大学建筑与城

市规划学院赵民教授在“第七届全国城

乡规划实施学术研讨会”上对本文写作

提出的宝贵建议。

注释

① 2015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

的意见》。

② 《北京市街道办事处条例》由北京市第十

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

会议于2019年11月27日通过，2020年1

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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